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9月11日我局对新宾天瀛宾馆生物质锅炉建设项目做出审批决定，现将做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55035503（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新宾县分局综合办）

新环审﹝2025﹞5号
	


关于“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滑雪场项目及“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内配套工程、气象监测工程及地质灾害监测系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辽宁雪上产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新宾满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滑雪场项目及“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内配套工程、气象监测工程及地质灾害监测系统）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本次工程建设地点是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响水河子乡龙岗山南麓。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对滑雪场项目社会化投资运营的要求，并考虑资金来源及审批权限层级，将项目分为三个子项目建设，分别为：A包“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滑雪场项目，B包“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内配套工程、外配套工程），C包新宾县岗山水库工程，三个子项目分别进行立项。本次环评为了保证抚顺龙岗山滑雪场内建设工程的完整性，将子项目中Ａ包全部，及Ｂ包中的内配套工程、外配套工程中的气象监测工程和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合并，合并后即为完整的抚顺龙岗山滑雪场内建设工程。

主要建设内容A包：雪道工程、媒体酒店、运动员村、赛时保障人员住宿中心、空气源热泵。
B包内配套工程：造雪系统、造雪泵房、雪地机械、雪场接驳系统、索道站房、索道车库、雪场内部道路、停车场、滑雪服务中心、1352滑雪服务站、1075滑雪服务站、赛场运维中心、体育赛事系统、综合管网及附属配套工程。
B包外配套工程：气象监测工程、地质灾害监测系统。

项目还建设施工临时营地、施工便道、临时堆料场等临时工程以及供电、供水、排水、采暖等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
项目A包占地面积1789878m2,B包占地面积381734m2；项目总投资159194.6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90.26万元。

二、同意技术评估意见。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的鼓励类项目。项目不占用自然保护区。根据抚顺市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滑雪场项目用地确需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说明》，本项目在抚顺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属于确需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国家重大项目第六种类型。项目用地已纳入《新宾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滑雪场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函》（自然资办函〔2024〕2549号），本项目用地符合规定，已通过用地预审。故本项目选址合理。

在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规定的污染防治措施后，各项污染物可实现达标排放，本项目无总量控制指标。因此，我局从环保角度同意你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在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防治污染和环境应急风险防控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1）施工现场设置围挡措施，围挡高度2.5m；拌合系统附近场地及时洒水降尘、定期冲洗清扫；施工场地定期洒水抑尘；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土方施工，并做好遮掩工作；汽车进出场限速行驶，并设置洗车平台，运输的过程应加盖篷布、封闭运输；表土的临时堆放需遮盖篷布；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加强机械设备的维护、保养。施工期废气排放需满足《施工及堆料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21/2642-2016）相关要求。（2）餐饮区餐饮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于建筑物楼顶高空排放，排放高度高于房顶1m，经处理后的油烟废气浓度应不大于2.0mg/m3，以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l8483-2001）表1中的大型规模标准限值要求。
2.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1）建设临时隔油沉淀池（15m3）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设备冲洗废水进行隔油、沉淀处理，处理后的设备冲洗废水应回用于施工洒水、降尘、周边区域绿化等过程，不外排。混凝土拌合冲洗废水经絮凝沉淀处理后回用；施工期生活污水设置3个防渗环保厕所和3处化粪池，委托专人及时清掏，不外排。（2）营运期餐饮废水设置隔油池，生活污水（含隔油后的餐饮废水）依托“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污水处理厂工程处理；滑雪场融雪水排水系统设计滑雪道排水沟，通过排水沟进入防洪渠后排入响水河。经以上措施处理，废水排放可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及《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21/1627-2008）要求。

3.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1）施工机械设备减振；加强施工机械管理；合理安排施工运输车辆的走行路线和走行时间；合理布置施工现场，在施工工区附近设置鸣笛警示牌，并禁止施工机械在夜间施工作业，必要的夜间施工要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并采取相关措施，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相关限值要求。（2）营运期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置于室内，合理布局，基础安装减震垫，墙体隔声，加强设备维护与保养，确保设备良好运转，树立禁止鸣笛标识，夜间游客在指定区域活动，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1类标准要求。

4.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1）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集中收集，定期清运至场内就近的垃圾暂存点，并及时清运处置。（2）营运期生活垃圾设置垃圾箱分类收集，专人专车定期清运至场内就近的垃圾暂存点，交由环卫部门每日清运处置，日产日清；餐厨垃圾集中收集后由有处置能力的专业单位统一清运处置；医疗垃圾暂存在滑雪服务中心内三楼医务室设置的医疗垃圾桶中，定期交由有资质的专业单位进行清运处理；项目在5号索道车库内设置一个30m2危险废物贮存点，废油桶可三层存放以便节约空间。危险废物贮存点必须遵循《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的相关规定。废机油、废油桶、废轻质白油桶收集后入危废贮存间暂存，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5.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1）柴油发电机房、危险废物贮存点为重点防渗区，地面及墙裙设置HDPE膜（2mm）+20cm厚抗渗混凝土；含油物质加装防渗托盘，避免油料渗漏；（2）医务室为一般防渗区，底部设置20cm厚抗渗混凝土。
6.落实生态保护措施：（1）施工期减少开挖土石方的临时堆放时间，施工过程产生的土石方全部在施工场内调配，无弃土排放；加强对施工人员特别是施工管理人员的宣传教育，禁止人员随意离开施工区域，严格禁止任何人员捕杀野生动物，禁止捕捞鱼类；优化施工方案，尽量避免雨季进行大量动土和开挖工程，减少水土流失；工程建筑施工前对施工区表土进行剥离，占地区域表土剥离单独存放，覆盖防护网，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表土反序回填；对工程建设场地内的部分裸露地表面、临时堆存的土方采取帆布覆盖措施；对项目占地涉及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雪道建设尽量躲避，无法躲避时对占用的乔木林地进行移栽。（2）营运期合理布置游客通道，适当进行监管，要求游客行走指定通道，设置动植物保护提示牌，夜间减少非必要照明和活动，加强文明旅游的宣传教育；实施绿化建设及水土保持方案，制定雪道不同季节绿化草种配置方案，做到项目场地内无裸露地面。

7.落实风险防控措施：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要求，健全企业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本项目涉及的主要环境风险物质为柴油、废机油和轻质白油，所涉及的风险事故主要为火灾和油品泄漏或渗漏。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并建立严格的值班保卫制度，防止人为蓄意破坏；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制定应急操作规程，详细说明发生事故时应采取的操作步骤，规定抢修进度，限制事故影响。对重要的仪器设备有完善的检查和维护记录；对操作人员定期进行防火安全教育或应急演习，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提高识别异常状态的能力。在项目建设区域内设置“禁止乱扔烟头”等标识标牌，加强对游客的引导和管理，不得在除吸烟区以外的地方吸烟。制定外来物种入侵防范措施。

8.在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9.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即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项目建成后，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五、新宾满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本项目的日常监督检查。

